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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教体卫艺〔2019〕41 号 

 

 

 

 

 

各市教育局、卫生健康委、财政局、发展改革委，区直各中等职

业学校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学校卫生工作条例》《“健康广西 2030”规划

纲要》精神，全面加强我区中小学生卫生与健康工作，提升中小

学生健康体检质量，根据《中小学生健康体检管理办法》（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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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称《办法》）和《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规范（2017 版）》（以

下简称《规范》），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就进一步加强我

区中小学生健康体检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深刻认识加强中小学生健康体检工作的重要性 

学生健康水平不仅关系个人健康成长，还关系整个民族健

康素质。加强学生健康体检工作，定期监测学生健康状况，是

学校卫生工作的重要内容，是疾病预防的基础性工作，是积极

推进健康中国、健康广西建设的重要举措。各级教育、卫生、

财政、发展改革部门和学校要从依法行政和保障学生健康成长

的高度，深刻认识加强中小学生健康体检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

性，明确要求，切实加强部门协作，进一步完善学生健康体检

制度，组织开展好学生健康体检工作，确保中小学生健康体检

工作科学、规范、有序开展。 

二、规范组织开展中小学生健康体检工作 

（一）全面开展学生健康体检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

校要按照《办法》要求，科学选择健康体检机构，全面组织开展

学生健康体检工作，确保全体中小学生每年接受 1 次项目齐全、

质量可靠、数据准确的健康体检。初中、高中及中职学校必须按

规定落实新生入学体检中的结核菌素试验项目。 

（二）建立健全学生健康档案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结合学

校学籍管理，指导和督促学校建立健全学生健康档案，并将其作

为学生学籍管理及毕业升学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各学校要实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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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健康体检资料台账管理制度，并根据学生健康体检结果和体

检单位给出的健康指导意见，研究制订促进学生健康的措施，有

针对性地开展促进学生健康的各项工作。 

（三）学生健康体检机构应按照本通知规定的学生健康体检

项目完成学生健康体检工作，不得随意增减体检项目。在体检结

束后，体检机构应分别向学生、学校和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反馈学

生个体健康体检结果与学生群体健康评价结果，并提出健康指导

意见。学生健康体检机构的资质、健康检查结果的反馈形式、反

馈时限及健康体检报告单内容严格按《办法》执行。学生健康体

检机构必须报学校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备案。 

（四）加强体检经费的保障和管理。结合我区社会经济发展

实际，我区中小学生常规体检项目收费标准调整为 15 元/人·次

（含工本费、体检结果统计分析、健康评价、资料分析等费用），

其他项目收费标准按照本通知附件所列标准执行。 

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健康体检费用从学校公用经费列支，不得

向学生收取，各校必须在公用经费中足额安排并专款专用。高中

阶段（含中职学校）学生健康体检费用，由学校进行代收费管理，

使用一般行政事业单位收款收据。 

三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中小学生健康体检表式样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统一

制定。 

（二）检测方法应尽可能采用国际、国家、行业或地方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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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 
体检项目 

收费标准（元/

人.次） 
备注 

一、常规体检 15．00 

常规体检包括：1.问诊：询问既往病史，

近期发热、咳嗽史或其他明显不知症状）；

2.形体机能（含身高、体重、肺活量、血

压、心率）：3.口腔科（含牙齿、牙周）；

4.眼科（含沙眼、视力、结膜炎）；5.内科

（含心、肺、肝、脾）；6.外科（含头部、

颈部、胸部、脊柱、皮肤、淋巴结、四

肢）。 

二、实验室检查   

1.结核菌素试验 18.00  

2.肝功能检查   

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测

定 
4.50 

 

血清胆红素测定 3.50  

说明：1.常规体检是各类中小学校学生必检项目。 

2.常规体检费中已包含工本费（体检表或体检册、健康体检 

报告单）、体检结果统计分析、健康评价、资料分析等费 

用。 

3.肝功能的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测定和血清胆红素测定是 

寄宿制学生必要时检查项目。 

4.结核菌素试验是寄宿制初中和高中的入学新生必检项目。 

   

Administrator
Underlin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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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         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学校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班级          学生姓名          

性别      民族       出生日期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

家庭住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建表日期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

既往病史：肝炎 肺结核 先天性心脏病 肾炎 风湿病 地方病（病名）         

其他（病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检查项目 
    年 

 月  日 

    年 

 月  日 

    年 

 月  日 

    年 

 月  日 

    年 

 月  日 

    年 

 月  日 

形 

体 

机 

能 

身高(cm)             

体重(kg)             

胸围(cm)             

 血压(kPa)             

肺活量

（ml）  

            

医师签名             

五 
 

官 

听力 
左             

右             

耳             

鼻             

扁桃体             

牙齿             

牙周             

沙眼             

结膜炎             

视力 
左             

右             

       

医师签名 
 
  

          

     

照 
 

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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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项目 
    年 

 月 日 

    年 

 月  日 

    年 

 月  日 

    年 

 月  日 

    年 

 月  日 

    年 

 月  日 

内 

 

科 

心       

肺       

肝       

脾       

        

医师签名       

外 

 

 

科 

头部       

颈部       

胸部       

脊柱       

四肢       

皮肤       

淋巴结       

       

医师签名       

※结核菌素试

验 
      

化 

 

验 

※※血清丙

氨酸氨基转

移酶 

      

※※血清 

胆红素 
      

       

检 

查 

结 

论 

正常       

复查项目       

病名       

       

主检医师 

签 名 
      

说明：1．“既往病史”：过去患有本项中列出的某种疾病患者，在该病名处画“√”

号；地方病应注上病名，“其他”栏亦填上病名。 

2.在检查各项目中，检查结果无阳性发现者可填“∕”，发现阳性结果者可

填写病名或阳性体征。形体机能、视力、龋齿等项，记录具体数字。 

3.五官、内科、外科、化验等项均留有空格，供需增加检查项目时填写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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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检查医师检查完毕应签名，以示负责。 

5.“※”寄宿制初中和高中的入学新生必检项目；“※※”寄宿制学生必要

时到符合规定的医疗机构进行的体检项目。 

         6.结核菌素皮肤试验（PPD）按照硬结实际测量值横径（mm）x 直径（mm） 

    记录，并记录水泡、双圈等表现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9 年 10 月 28 日印发 
 


